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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与子公司债权债务转移的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科技”或“公司”）

于 2020年 8月 10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与子公司债权债务转移的议案》，将全资子公司福州华映视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华映视讯”）、控股子公司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华佳彩”）与全资子公司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映光

电”）之间由于日常经营资金往来款或货款而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至

华映科技。具体情况如下： 

一、 基本情况 

为了理顺公司债权债务关系，加强内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更

好地推动公司业务发展，经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后，公

司将与华映视讯、华佳彩、华映光电签署《债权债务确认与结转协议》，

将华映视讯、华佳彩与华映光电之间由于日常经营资金往来款或货款等而

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转移至华映科技。 

二、 协议其他方的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儒江西路 6 号 2#楼一、二层（自贸

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胡建容 

注册资本：4091.232973 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03年 11 月 0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57549810524 

经营范围：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的开发、设计、生产及售后服

务。平板显示产品及相关零部件（不含钢材）的批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凡涉及审批许可项目的，只允许在审批许可的范围和有效期限内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事生产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主要股东：华映科技持有华映视讯 10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2）企业名称：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涵中西路 1号 

法定代表人：林俊 

注册资本：900000.000000 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2015年 06 月 0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303MA32TKKY2M 

经营范围：从事薄膜晶体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件、彩色滤光片

玻璃基板、有机发光二极管（OLED）、3D显示等新型平板显示器件与零部

件、电子器件、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外围设备的制造生产、研发、设计、

进出口销售、维修及售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及服务；薄膜晶体管液晶显

示器件生产设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光电科技领域内

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

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本

公司生产产品的同类商品和相关商品的批发及进出口业务；货物运输与货

物代理。 

主要股东：华映科技持有华佳彩 92.05%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3）企业名称：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马尾科技园区兴业路 1 号（经营场所：福州市马尾

科技园区 77 号地 6#楼二楼） 

法定代表人：胡建容 

注册资本：232552.61 万人民币 

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成立时间：1994年 01 月 1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0006114460288 

经营范围：计算机零部件、通信终端设备、光电子器件的制造；计算

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及广播电视设备，电子产品的批发；计算机和

办公设备维修；对外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映科技直接、间接持有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

份（包括公司 2017 年吸收合并的福建华映显示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华

映光电 10%股权）。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 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福州华映视讯有限公司 

丙方：福建华佳彩有限公司 

丁方：华映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1、债权债务关系确认 

1.1 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甲与丁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如下： 

（1）甲方欠付丁方资金往来款余额为 651,381,625.00 元； 

（2）因成品销售、设备销售形成的甲方欠付丁方相应款项余额为

65,542,419.57 元； 

（3）因委托贷款事项形成的甲方欠付丁方债权本金余额 5 亿元，未

支付利息余额为 14,475,833.33 元，该笔债权的年利率为【税后 4.35%】； 

（4）因出售华映视讯股权事项形成的甲方欠付丁方股权转让款余额

为 83,079,633.29 元； 

（5）因出售科立视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事项形成的甲方欠付丁方

股权转让款余额为 47,314,477.63 元。 

（6）因设备销售、材料交易形成的丁方欠付甲方相应款项余额为

23,807,746.82 元。 

1.2 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乙与丁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如下： 

（1）丁方欠付乙方资金往来款余额为 445,271,785.00 元； 

（2）因材料交易形成的丁方欠付乙方款项余额 228,708.10 元。 

1.3 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丙与丁确认债权债务关系如下： 

（1）丙方欠付丁方资金往来款余额为 25,780,000.00 元； 

（2）因设备销售形成的丙方欠付丁方款项余额 35,198.82元； 

（3）因丁方向丙方转让债权事项形成的丙方欠付丁方相应款项余额

为 107,894,037.79 元； 

（ 4）因债权转让行为形成的丙方欠付丁方相应款项余额为

6,095,076.00 元。 



 

1.4 各方承诺，上述债权和债务截至 2020年 7月 31日均符合且截至

清偿完毕前仍符合下述要求： 

（1）上述所有债权和债务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和合法有效且可以

依法进行抵销、转让或处置。 

（2）丁方上述所有债权均未附加任何抵销、支出或者其他增加或减

少条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未曾就债权达成和解、取消或放弃，不存

在任何争议、诉求、抗辩或抵销权；所有债权均是按照《企业会计准则》

及其他有关规定足额计提并扣除坏账准备后的余额。 

（3）丁方的上述所有债务均未附加任何额外的利息、负担、第三方

权益或其他增加条件，未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未曾就债务达成和解、增加

义务或责任，不存在任何争议。 

1.5 各方确认，除上述所列债权债务及双方认可的日常交易债务外，

甲、乙、丙各方与丁方之间无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2、债权债务关系结转 

2.1 各方知悉并确认同意下列债权转让与债务转移： 

（1） 乙同意将其对丁的债权（1.2 部分所列债权）转让给甲取得，

丁对该债权转让行为知悉并认可，甲据此获得对丁【445,500,493.1】元

的债权；在乙将债权转让给甲取得后，甲即对乙负有同等数额的债务，清

偿方式为现金，清偿期限另行约定。 

（2） 丁同意丙将前述所负债务（1.3部分所列债务）转移由甲承担，

甲 对 该 笔 债 务 充 分 了 解 并 同 意 承 担 债 务 ， 甲 据 此 负 担 对 丁

【139,804,312.61】元的债务；在甲替代丙承担债务后，丙即对甲负有同

等数额的债务，清偿方式为现金，清偿期限另行约定。 

（ 3）上述债权债务结转并抵销后，最终形成甲对丁金额为

【1,032,290,061.51】元的总债务（截至 2020 年 7 月 31日测算），清偿

方式与期限另行约定；其中，5亿元为有息，年利率为税后 4.35%，至 2020

年 8月 1 日开始计息。 

（4）上述净债务在 7月 31日后至清偿完毕前发生变动的，最终清偿

数额由甲与丁共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专项审计确定。 

2.2 甲与丁共同确认清偿事项如下： 

（1）清偿方式为现金支付，清偿期限另行约定。 

（2）清偿顺序为：1、有息债务的本金；2、利息；3、无息债务。 

四、 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债权债务转移系公司与全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等额结

转，有利于公司理顺债权债务关系，加强内控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更好地推动公司业务发展。 

五、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债权债务转移有利于理顺公司债权债务关系，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发展。我们认为该事项是公平、

公正、公开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

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我们同意公司与子公司之

间债权债务转移。 

 

特此公告 

 

 

华映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 8月 10 日 


